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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委任國際顧問

本公告乃由中國港能智慧能源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發佈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經正式審閱及審慎監管考慮，Muath Ibrahim Al-Eidi博士
（「Al-Eidi博士」）已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三十日獲正式委任為本公司之國際顧問。

Al-Eidi博士在直接與高層領導團隊合作方面擁有豐富經驗，曾參與一系列最高級別的國際諮詢及
執行工作。

是項委任乃隨董事會與Al-Eidi博士在過去六個月期間進行之長期緊密合作而作出。

於其正式職位中，Al-Eidi博士將承擔戰略諮詢及行政聯絡職能，代表本公司參與關鍵之國際業務。

董事會對Al-Eidi博士之領導力、專業判斷及談判授權表示充分信心，並認可其為與本公司聯繫之
國際交易對方、投資者及石油及天然氣上游合作夥伴之主要聯絡人。

本公告已根據所有適用之法律、監管及企業管治要求進行審閱及批准。

董事會提醒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，務須謹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港能智慧能源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簡志堅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四月三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簡志堅博士（主席）、鄧耀波先生（行政總裁）及李繼賢
先生；及二名非執行董事簡龔傳禮女士及馬世民先生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少銳先生、周政
寧先生及林倫理先生。


